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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及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镇江经开区山北港闸站、南港闸站、东方港闸站、28.709千米长江堤防、龙王庙水库等。提升山北港闸站、南港闸站、东方港闸站、28.709千米长江堤防、龙王庙水库面貌与环境，消除水工建筑物存在的缺陷，对闸站、28.709千米堤防、水库水利设施进行检修与维护，对其他附属设施进行缺陷消除和隐患整改；
对照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的要求,实施标准化和精细化的安全生产管理提升水利工程的本质安全运行水平；
二、编制依据
1 、委托人提供的由镇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初步设计报告等；
2 、工程量清单执行《水利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格式>的通知》(苏水基〔2011〕21号) ；
3 、计价依据执行《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年版) 、《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2019年版) 、《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 (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动态基价表》(2019年版)、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 (苏水基[2015]32号文)、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规〔2017〕2号文)、《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苏水安[2017]3号文)、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及现行文件、规范等。
三、其他说明
1、安全文明施工费90096.78元为不可竞争费，投标人应根据江苏省水利厅苏水安[2017]3号文《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明细组成（详见“江苏省水利工程文明措施费分解表”），结合本工程实际逐项明细报价，按实结算；
2 、工程保最终以保险凭证及发票按实支付，但不得超过投标价；
3、除不可竞争费外，通用措施项目及专业工程措施项目均由投标单位自报，结算时包干使用；
4、施工现场条件需投标人通过现场踏勘获得；
5、施工用水、用电及场内施工道路由承包人自行解决；
6、本工程无预留金；
7、工程量暂按设计初步设计报告中提供的工程量进预算，结算时按实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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